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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國立關西高級中學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 

代辦費用審議委員會會議記錄 

 

一、 時間：115 年 1 月 9 日(星期五) 下午 6 時 

二、 地點：行政大樓 2 樓簡報室  

三、 主席：邱校長宇捷 

四、 出席人員：如簽到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徐瑞伶  

五、 主席致詞：略 

六、 報告事項： 

(一)依主管機關教育部規定，學校每學期代為辦理學生相關事務向學生收

取 

   之代辦費用，應提請代辦費審查委員會議審議通過後始能收費，故本次 

   會議主要為討論 114 學年第 2 學期註冊單中所提列代辦費項目。 

(二)114 學年第 1 學期代辦費執行情形請參閱(如附件一、二)P2-6 。 

 

七、 提案討論： 

 

114學年度第 2學期各項代辦費用(如附件三)P7，謹提請審議 

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 

 

八、 臨時動議:無         

  

八、 散會下午 18 時 20 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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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 

國立關西高級中學 114 學年第 1 學期代辦費執行情形 

編號 項目 主辦處室 114-1 金額 執行情形 備註 

1 
教科書費 

 
教務處 依據得標金額收取 

已於開學日發放

書籍 

依教育部審訂

教科書公告單

價 8 折為原則 

2 
校外教學 

 

學術學程 

資訊學程 

家三 

二丁餐 

三丙餐 

暫列 500 元（1

日） 

暫列 500 元（1

日） 

500 元（1 日） 

2500 元（2 日） 

2500 元（2 日） 

已執行完成 

學術學程及資 

訊學程確定辦

理收費。  

 

3 英語雜誌費 

教務處 

(英文科研究

會) 

一年級 240 元 已執行完成 

 

高二甲乙 240 元 已執行完成 

高二丙丁、高職二

250 元 
已執行完成 

高三甲乙丙自 500 元 已執行完成 

高三丙技、三丁、高

職三年級 250 元 
已執行完成 

4 
新生健康
檢查費 

學務處 450 元 已執行完成  

5 
團體保險

費 
學務處 依核定金額 已執行完成 

依實際核定金

額收費 

6 家長會費 學務處 100 元 已執行完成 

依教育部「高

級中學學生家

長會設置辦

法」核定收費 

7 週記 學務處 25 元 已執行完成 綜職科不購買 

8 
一年級實彈

射擊體驗 
學務處 180 元 已執行完成 車資及保險費 

9 日本教育旅 學務處 52,000 元 
已執行完成 

 

10 
行冷氣使用

費 
總務處 每度 6 元 

已執行完成 
(註 1) 

11 
冷氣機維護
與汰換費 

總務處 200 元 
已執行完成 

(註 2) 

註 1：「冷氣使用費」以度計價，支應班級教室的基本電費、流動電費及超約附加費用為原則。如有賸

餘款，應於學期結束後 1個月內退還學生。 註 2：「冷氣機維護與汰換費」每學期每生收取費用上限為

新台幣 200元，每班收取費用上限為新台幣 9000元。如有賸餘款，得不退還學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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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附件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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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附件三 

國立關西高級中學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代辦費收費表 

 

編號 項目 主辦處室 114-2 金額 備註 

1 
教科書費 

（代辦費） 
教務處 

依據得標金額收

取。 

書籍費依教育部審

訂教科書公告單價

8 折為原則。 

2 
英語雜誌費 

（代辦費） 
教務處 

一年級 290 元 

綜高二年級 680

元 

高職二年級 250

元 

依各班不同金額 

3 實習材料費 教務處 

跑班每門課 420

元 

電腦使用費 550

元科學探究 80 元 

「生活科技」電

腦使用費 275 元 

綜高一年級 

探究實作 80 元 二乙自、二丙自 

4 
公訓（代辦

費） 
學務處 6,000 元 已招標完成 

5 
校刊（代辦

費） 
學務處 190 元  

6 
團體保險費 

（代辦費） 
學務處 233 元  

7 
畢業紀念冊 

（代辦費） 
學務處 950 元 已招標完成 

8 
家長會費 

（代辦費） 
學務處 100 元 

依教育部訂定「高

級中學學生家長會

設置辦法」核定收

費 

9 
冷氣使用費 

（代辦費） 
總務處 每度 6 元  (註 1) 

10 
冷氣機維護與

汰換費 
總務處 200 元 (註 2) 

 

註 1：「電費」以度計價，支應班級教室的基本電費、流動電費及超約附加費用為原則。如有賸餘款，應

於學期結束後 1個月內退還學生。註 2；「冷氣機維護與汰換費」每學期每生收取費用上限為新台幣 200

元，每班收取費用上限為新台幣 9000元。如有賸餘款，得不退還學生。 

 


